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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念與能力，

促使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增加學生於職場的適應力與競爭力，依據本校學則第

三十四條規定訂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學生

校外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對象：凡本學程大學部修業滿二學年且前一學期成績平均及格者之學生。已取

得實習課程學分之學生得申請相同之課程實習，惟不得再次要求列入畢業學分。 

第三條  本學程安排之校外實習課程： 

一、暑期實習課程：於暑假期間開設 2學分校外實習課程「海洋產業實習」，需在同

一機構或性質相同之機構連續實習，每日實習時數至多 8 小時，實習總時數至

多 160小時。 

二、學期實習課程：於學期中開設 9 學分校外實習課程「海洋生技產業實習」，需

在同一機構或性質相同之機構連續實習，每日實習時數至多 8 小時，實習總時

數至多 720小時。 

第四條  推動組織： 

本學程將成立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推動學生校外實習相關工作，每學年至少開會

一次。由系主任為召集人，本學程課程委員會之代表為當然委員，另外得邀請實習

學生列席。職掌為檢討校外實習之實施成效，提案修訂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辦法。 

第五條  實習機會來源： 

一、本校校友服務中心、產學技轉中心及其他單位提供實習機會。 

二、本學程向廠商調查徵詢實習機會。 

三、各企業主動向本學程提出學生校外實習申請。 

四、學生自行尋求校外實習機會，但所提出實施校外實習之單位須經本學程之評估

與同意。 

對於可能之校外實習機會，應填具「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基本資料表」。並由本學程

安排實習輔導教師評估企業進行初步瞭解，經評估審查認為合適者，方可列為本學

程校外實習合作單位。 

第六條  實習單位之安排、契約與保險： 

一、本學程應於學生實習一至三個月前公布本學程校外實習合作單位，包含實習單

位名稱、地點、薪資、工作性質、膳宿狀況等，供學生選擇實習單位之參考。 

二、學生於選擇實習機會期間，視實際需要赴實習單位瞭解實習場所環境及訓練計

畫內容，與實習單位主管面談，並與輔導老師溝通後選定實習單位。實習單位



亦可透過面談遴選實習學生。學生選定實習單位或填寫志願後，由本學程進行

分發。 

三、實習單位之分配確定後，學生應填具「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四、校外實習開始前，本學程、校外實習合作單位、參與校外實習學生三方共同完

成「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之簽署，內容可依實際需求調整。 

五、本學程應將「學生校外實習保險名冊」提報教務處實習暨就業輔導組備查，以

辦理學生意外保險。 

第七條  本學系實習輔導教師應向參與實習學生作行前輔導，針對實習規定、生活作息及工

作場所作業安全等注意事項詳細說明，俾讓實習學生瞭解遵循。 

第八條  實習報到時間依校外實習合作單位需要，學生於徵得同意後，得彈性提早報到或延

後結束，俾使實習工作順利進行。 

第九條  實習期間考勤： 

一、校外實習為正式課程，原則上實習期間曠職視同曠課，除特殊情形或偶發事件

外，實習期間請假應事先辦理請假手續，並經實習單位主管核准。 

二、實習期間實習學生之出勤記錄，列入實習成績評核項目。 

第十條  實習輔導教師之職責： 

一、規劃及安排實習單位。 

二、定期赴校外實習單位拜訪主管及瞭解學生實習狀況，以落實專業要求。訪視後

填寫「校外實習訪視紀錄」，俾便針對反應問題進行聯繫與處理。訪視學生所

需之差旅費，依國內外差旅費標準核實報支。 

三、評閱學生實習作業或報告及評定實習成績。 

第十一條  學生實習成績評核方式如下： 

一、學生應依實習計畫完成，並繳交校外實習報告及實習單位「校外實習成績考核

表」。 

二、實習成績評核依據應包括校外實習報告、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校外實習訪視

紀錄及實習心得口頭報告，綜合成績由實習輔導教師評定。 

第十二條  實習終止條件如下： 

一、凡學生身心狀況經醫師診斷證明不適合實習者。 

二、實習學生請假、缺勤超過實習單位規定者。 

三、經實習單位或實習輔導教師評估無法勝任實習工作者。 

第十三條  校外實習訪視紀錄、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以及學生校外實習報告應交至本學程

辦公室存查，作為教學評鑑之佐證資料。。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學程會議通過，並報請教務處備查後發布施行。 


